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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令”缘何“有规难行”

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我

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

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但时至今日，

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且囿于相

关部门政企不分、烟草涨税不涨价、烟草文

化难以改变等原因，履约5年内，不仅全民吸

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

增加了2亿人。（京华时报1月4日）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履约要求，自2011年1月

起，我国将在所有室内公共

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

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

作场所完全禁止吸烟。这是

卫生部去年就透露的消息。

然而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尚

无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

烟的法律，导致禁烟令“有规

难行”。

事实上，“有规难行”的

不仅仅是禁烟令，手机实名

制去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但眼下购买手机没有人要求实名操作；不

少城市都出台了养犬管理条例，但“黑户

犬”仍然大行其道；针对楼市的调控措施接

二连三地出台，但房价要多高就有多高

……从一定意义上说，“有规难行”已经成

为一种时代的通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早

已司空见惯。“有规难行”的社会弊端拷问

了谁呢？面对“禁烟令”沦为一纸空文的尴

尬现状，我们不免要问，制定“禁烟令”的相

关机构到底该作出怎样相应的努力呢？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

“禁烟令”上，因为在我国已经形成了浓郁的

“敬烟文化”。吸烟是一些人长期养成的一种

习惯，要改变这种习惯，不可能一蹴而就。毕

竟，烟瘾对于道德观念和自我克制构成相当

大的冲击力，对烟民没有人性化的监管和科

学戒烟干预，想在公共场所禁烟，恐非易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窃以为，内地公

共场所禁烟，不妨学学香港及国外的做法，

包括商家、家庭、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加

入到禁烟行动中去。首先，相关管理机构

要出台政策，促使烟草企业尽快改变烟草

包装的价值取向，用制度化的手段促使中

国的烟盒，像大多数国家的烟盒一样充满

了恐怖性的标识；其次，明确执法主体，不

妨成立“禁烟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禁烟、

控烟的日常宣传和倡议，对公共场所不听

劝阻抽烟者实施严厉的经济处罚；第三，在

各公共场所设立禁烟协管员，主要行使监

督、教育、劝导及代收罚款的职责，以消除

管理死角和盲区。

这一年，我们更体面的生活
张 堃

2011 年,

上 来 给 了 我

们 一 个 下 马

威，大面积降温降雪，冰冻灾害随之而

来。

新年，风雪中起程。眼睛一睁一闭，

365天去了个零头。所幸有这份寒冷，让

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保持清醒。

这一年，我们该怎样生活？该怎样

让每一个日子充满质感，在以后忆起时

不后悔、不埋怨？该怎样以我们每一个

人的努力形成合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从

而反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一年，

我们期待着像植物一样拔节生长，像一

个精神贵族一般体面、幸福地生活。

想起温总理岁末与网友交流时说的

那句话——“所谓幸福，就是要通过我们

不断的发展生产和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更

加体面的生活。”“体面的生活”这个词组不

但让人温暖，更让人感动。中国13亿人口

在完成了温饱之后，终于有了精神上的需

求，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享有尊严、从

容生活，不压抑、不憋屈，没有后顾之忧，这

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愿景，虽然我们知道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

许还会出现开胸验肺、强拆之类的悲剧，

还有“我爸是李刚”之类的闹剧。然而，个

体的受伤，使整个社会意识到游戏规则中

的疏漏或是空白。于个人，这是无奈而痛

苦的事；于社会，则是推动政策改革最直

接的动力。当潜规则显性化，非市场因素

市场化，百姓没有公平和尊严可言，个体

只有以他百分之百的付出，甚至是生命的

代价，成全社会的进步，这是社会转型期

无法避免的阵痛。

同样是拆迁，有一个例子虽然有些极

端，但对我们不无启发。日本成田机场7

户农民“钉子户”坚守故土，不为政府的诚

意打动，最终致使机场滑行道不得不采取

弯曲设计，迫使首相谢罪，两条跑道只能

停留于纸上。同时政府为了减少噪音对

他们生活的影响，给他们的住宅加装隔音

设施；为了不影响他们休息，夜间停止飞

机起降。这7户农民可以说活得相当有面

子。国情不同，体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

比照，但是维护百姓“体面的生活”这一原

则应该是共通的；而百姓的个人权益和尊

严是依靠法律、政策得以保障的。看来，

能否获得体面的生活，不只是取决于个体

的努力，更得看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

日前，“新拆迁条例”两度征求民意，

中央媒体也多次就强拆表达观点，声援

被强拆群众。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加强

政府依法行政，已成为各方共识。

在那部血脉贲张的《让子弹飞》中，

姜文掷地有声地说：“我要站着把钱挣

了！”的确，以跪着的姿态获取的东西根

本称不上财富。作为有思想有灵性的人

类来说，有时活的就是一种感觉。体面

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也许离那种美

好的感觉尚有距离，但是我们知道，这一

年，我们正在一步步接近幸福。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

为《50余受访县委书记喊累》的新闻，报道

他们“疲于应付招商引资、陪客吃饭和处理

关系等事务”。岂止县委书记喊累？笔者

曾遇到一位县长诉苦说：“一晚上陪4摊子

客，差点把命送掉了！”县长、书记喊累，如

果是调查研究累、为民解难累（特殊时期的

救灾）、读书学习累等，则反映了领导执政

为民的敬业精神，对于这样的累，我们要喊

一声：“县长、书记同志，你们辛苦了！请改

进工作方法，注意保重身体。”但对于疲于

应酬的累，除了改进工作方法外，我们应该

主要从体制上找找原因。

宁国县是一个只有38万人口的山区小

县，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跻身于全国百强县

行列。笔者在该县的调查中，曾发现一个现

象，即这个县的县长、书记跑项目跑资金的行

为，已逐步转变为企业家行为。当时宁国已

培育和形成了老中青三个层面的企业家队

伍。这些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自由遨

游，信息、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他

们手里都组合自如，很快形成了生产力。这

里涉及到一个政府主要做什么的问题。

在我们国家，政府主要官员到企业去

剪彩、题词、讲好话、照相、视察等，是习以

为常的事。企业拿到讲话、题词、照片后，

马上就去做广告。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西

方发达国家，就可能吃官司。人家会质问，

作为政府官员，为什么讲某某企业好话，有

违公平竞争，是不是你收了他们的好处

费？事实上，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在跑资

金跑项目的过程中，与一些大腕走得很近，

又不设隔离带，不该张的口张了，不该伸的

手伸了，不该去的地方去了，于是，权钱交

易，腐败滋生。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主要做什

么？笔者以为,在经济建设的范围内，政府

除了搞好宏观调控外，主要做两件事：一是

修球场，二是当裁判。修球场，是比喻为搞

好基础设施建设，抓好社会治安等硬软两

个方面的环境建设。巢好凤自来，各种各

样的企业——运动员，自然会进入球场去

一展球艺；作为服务费，企业理所当然要向

政府纳税。

当裁判，则比喻为政府依法行政，对犯

规的企业——运动员，依法进行处罚，以维

护公平竞争，让守法企业感到没有政府，使

不守法企业感到政府无处不在。当裁判，

公平公正最重要，不能吹“偏哨”，更不能吹

“黑哨”。

可惜，至今，我们的体制转型的问题，

并没有完全解决，于是就出现了县长、书记

喊累的事。笔者在媒体看到，发达国家的

市长，包括总统、总理在内，他们可以过双

休日，此外还有自己的休假日，可以去度

假，甚至自己到超市排队去购物。为什么

过得那么潇洒？体制使然。中国有事业心

的县长、书记为什么那么忙，忙到“五加二”

“白加黑”的程度呢？主要是管了很多不该

管的事，叫“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

田”。关键在于转换职能，党政分开，政资

分开，各就各位，这样县长、书记就可以少

一点应酬，做自己应做的事，抓大事，抓调

查研究，读书学习，提升自己。如是，既为

自己“减负”了，又可以从体制上减少党政

官员腐败的机会，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从县委书记喊累说起老报人说
laobaorenshuoL

新年寄语

新《工伤保险条例》今年1月1日已正

式开始实施了。工伤的认定，争议的处

理，必须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

据”。但从新“条例”的内容来看，在一些

细节问题上仍不甚明确，需要有类似于

“司法解释”的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参

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已达1.58亿之众，而

新“条例”又扩大了参保范围，将更是一

个庞大的群体。为避免审议工伤引起争

议或不必要的纠纷，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合理合法，首要条件是在法规条文的前

提下，解读必须严谨明确。

比如，“上下班途中”的时间或空间

如何认定？新“条例”把上下班途中的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事故伤害纳入了认定

范围，但是，由于没有“必经之路”的约

束，如在非交通堵塞、道路维修，或重大

事件交通管制必须改道的情况下，职工

在下班后顺便绕道去看望父母或朋友，

或去购买物品，或办理工作之外的事，显

然已属下班途中改变目的，在这种情况

下发生了事故伤害如何认定？

再比如，“非机动车伤害”含不含意外

误伤，如前不久某市发生一人突然被楼顶

飞来的砖头砸中，造成严重脑损伤。还有

的如遇风、雨、雪等自然灾害，甚至因社会

治安而引发的伤害如何认定？

在不构成责任双方的情况下，“非本

人主要责任”又如何认定？笔者曾遇到

这样的案例，因办公和宿舍同在一个院

内，当上班的铃声响后，下楼时不幸跌

倒，滚下楼梯造成小腿骨折。这是否可

以认定在“上班途中”，是否可以认定“非

本人主要责任”？

诸如这些细节如没有职能部门的权

威解读，没有一个明确的释义，在日后的

工伤审议中就很难不会出现不一致的地

方。而体现公正公平，这些细节往往比

那些原则的宏观的条文更加重要，案件

的审理往往也更加棘手，同时也更加引

起老百姓的关注。

（作者系省收入分配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省人事厅原副巡视员）

杨柳秋

《工伤保险条例》
还需细节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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